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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8664.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加强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国税发〔2007〕28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职能，妥善解决税务行政争议，切实

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推进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构建和谐征

纳关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

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

〔2006〕27号）和国务院行政复议工作座谈会精神，提出如

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税务行政争

议的主渠道作用 （一）行政复议是化解税务行政争议的有效

手段。税务系统开展行政复议工作以来，各级税务机关大力

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有

效发挥了行政复议的职能作用，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及时、妥善地处理了大量税务行政争议。 （二）新形势要求

必须加强行政复议工作。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复议案件日

趋增多，反映的问题渐趋复杂，深层次的问题愈益凸显，税

收政策不完善、执法不规范、复议工作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

存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各级税务

机关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做好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采取扎实有效措施，全面加强

税务行政复议工作。 （三）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税务行政

争议的主渠道作用。行政复议是解决税务行政争议的重要法



律制度和主要渠道。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便捷

高效、方式灵活的优势，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工作方法，加

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努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有效化解税

务行政争议。 二、畅通渠道，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四）

渠道畅通是行政复议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各级税务机

关要把畅通渠道作为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疏通进口，敞开大门，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件，除法律明确

规定不受理的案件外，复议机关必须受理。对无正当理由拒

不受理复议申请而经法院审理责令受理的，要定期通报，并

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确实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要妥善处

理，不能简单一推了之，要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告知解决问

题的渠道。对确有问题的案件要通过建立个案督促纠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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